
（2022年 3月修订）

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面向国际海洋科学

前沿，以“海洋强国”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深海科学研究为主题，着

力发展大洋钻探、海底观测和载人深潜等国际深海研究关键领域，以

“气候变化低纬驱动”和“西太平洋地质演变”为学术主攻目标，瞄

准地球圈层系统和海陆相互作用中的重大科学问题，开展“地球系统

科学”理论研究，并致力于推动多学科交叉发展及新技术和新装备的

研发和应用，努力建设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深海基础研究和创

新人才培养基地。

为推动前沿科学研究和自主技术创新，依照《国家重点实验室建

设与运行管理办法》及《国家重点实验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等文件

精神，实验室设立“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课题”，资助本实

验室科研人员开展研究工作。



符合实验室“以深海科学研究为主题、以地球系统科学为视野”

的战略方向，“深钻、深网、深潜”的关键领域，“气候演变低纬驱

动”和“西太平洋地质演变”的主攻目标，具有自主创新意义和开拓

探索价值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工作。

年终考核合格的本实验室研究和技术人员以及博士后均可提出

资助申请。

优先资助具有基础性、前瞻性或挑战性、研究意义重大、经费需

求迫切的科学研究和技术研发。申请书中须清晰说明相关研究的经费

支持情况，论证对实验室主要学术目标及其未来发展的意义，以及具

体的方法路线和潜在成果。

自主课题下设四个类别：重点课题、探索课题、启动基金课题、

技术研发课题。四类课题的具体设置说明如下：



资助有良好工作基础的学科团队，聚焦实验室的关键领域与主攻

方向，针对短期有望在前沿重大科学问题上有所突破、对原创性学科

发展或多学科交叉有所推动的课题。

重点课题执行年限为 2年，每项最高 100万元。

重点课题的成果目标，应力争产出高水平原创成果或攻克关键技

术，获得国家重点和重大项目支持，在国际高水平综合性刊物发表论

文。

资助有较好工作积累的人员团队，围绕实验室的关键领域和主攻

方向，针对长期有望在科技原始创新、研究方向拓新等方面有所突破、

对实验室的研究领域交叉或科技协同发展有所推动的课题。

探索课题执行年限为 1-2年，每项最高 30万元。

探索课题的成果目标，应力争产出较高水平原创成果或研发关键

技术，争取在国际前缘的专业学术刊物（如 JCR 地学 1区）发表高

质量的论文。

资助有一定工作积累的实验室专职技术人员，依托实验室的分析

测试平台，针对新方法开发、新技术创新、新装置研发所开展的研发



课题。

技术研发课题执行年限为 1-2年，每项最高 20万元。

技术研发课题的成果目标，应力争研制出新的实验装置或发展新

的测试方法，争取发表高水平的技术研发论文、申请国家专利。

（1）启动基金课题下设两类，具体说明如下：

A．青年启动基金课题：资助实验室新进青年研究人员，根据实

验室的关键领域和主攻方向，开展自由选题的启动基金课题，执行年

限为 1年，每项最高 10万元。

B．博士后启动基金课题：资助实验室新进博士后，根据实验室

的关键领域和主攻方向，开展科研工作的启动基金课题，执行年限为

1年，每项最高 5万元。

（2）成果目标

启动基金课题，应争取发表高质量的英文 SCI期刊论文。

（3）资助限制

启动基金课题主要面向尚未获得国家博士后基金、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等国家级或省部级资助的青年研究人员和博士后进行资助，已经

获得相关资助的不予或终止资助，鼓励争取更多国家级、省部级资助

项目。



实验室接受具备下列条件的自主课题申请：

（1）根据当年发布的自主课题申请指南，学术思想新颖、立论

充分、目标明确、内容具体、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合理可行、符合所

申请课题类别相关要求的研究；

（2）申请人与课题主要参与成员应具备实施该课题的研究能力、

研究条件和时间保证；

（3）经费预算实事求是；

（4）申请人必须为自主课题的实际负责人。

启动基金课题可随时申请，其他类别的自主课题申请实行集中受

理。

申请人需填写实验室《自主课题申请书》，将签字后申请书的电

子版发送到邮箱 mlab@tongji.edu.cn。

（1）课题限项规定：重点课题和探索课题负责人承担课题数合

计限 1项；启动基金课题和技术研发课题负责人承担或参加各类别课



题合计限 2项。

（2）不资助已从其他渠道获得充足经费支持的研究课题。

（3）已获得过资助者再次申请时，申请书须附已资助课题的结

题报告以及主要研究成果，作为课题评审的参考。

实验室办公室协同分管科研的实验室副主任负责基金课题的初

审，有以下情况之一者原则上不予通过：

（1）申请书填写不符合规范，申请材料和手续不完备；

（2）不符合课题资助的范围、对象和方式等基本条件；

（3）申请人和主要参与人员的申请和在研课题数超出限制规定；

（4）申请人和主要参与人员不具备课题实施的研究能力或研究

条件；

（5）申请书的学术新意、立论根据、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等存

在严重缺陷，导致无法开展基金评审；

（6）基金课题的研究目标不切实际、申请经费过多或已从其他

渠道获得充足经费；

（7）申请人已获取过实验室资助（含实验室资助的所有类型的



课题），在执行过程中违反了相关规定且未按要求整改；或从未取得

任何研究成果（主要包括论文发表、学生培养、数据分析结果等）。

通过初审的自主课题申请，由实验室自主课题评审委员会组织具

备较高学术造诣和严谨治学品德、熟悉参评项目领域、从事实际研究

工作的专家召开课题评审会，对申请课题进行评审。

通过初审和评审会的自主申请课题，上报实验室室务委员会（受

实验室学术委员会指导）进行复核审批后立项。

评审和资助情况结果由实验室办公室负责通知课题负责人。课题

负责人应在收到通知后，根据自主课题申请书和批准通知，认真填写

《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自主课题研究计划》，并签署研究合同报

送实验室办公室，作为课题执行和管理的依据。逾期不报，及未在规

定期限内说明理由的课题作自动放弃处理。

获资助课题自实验室收到研究计划后翌月起开始执行。

经批准执行的自主课题，列入实验室的研究计划。课题执行期间，



原则上不允许更改任务书的研究内容和目标。

课题负责人每年 12月 31日前需依照附件模板填写《年度进展报

告》，扼要具体说明课题进度、预期目标完成情况、经费执行情况、

已有或潜在成果等，提交至实验室办公室。

实验室根据课题年度进展情况决定是否继续资助。对未按计划开

展相关研究、或进展不利的课题，将终止资助。对发展潜力较大、获

得较好成果的课题，继续给予资助，负责人可在实验室组织的相关学

术交流活动上做口头汇报或展板展示。

课题结题前一个月（12 月 1日前），需按模板撰写《自主课题

结题报告》，较充分地说明课题完成情况、科学研究或技术开发的成

果与问题等。课题结题报告及学术论文复印件（或电子版论文）和相

关原始资料等材料须在课题结题前一个月（12 月 1日前）提交至实

验室办公室。

依据课题的年度报告和结题报告，由实验室组织自主课题评审委

员会开展课题验收工作，重点考核课题是否达到任务书中明确的预期

成果目标。对未达到预期目标的课题负责人及主要参与人员暂停其两



年申请资格。对于执行效果突出的课题，结题后优先考虑延续性资助。

启动基金课题成果优秀的负责人可优先获得探索课题资助。

自主课题负责人须在实验室学术年会进行口头报告或展板报告，

向实验室汇报自主课题的研究成果。取得优秀成果的自主课题将通过

实验室官网、“同济海洋”微信公众号等方式进行专题报导。

自主课题经费由实验室统一管理。经费使用严格按照《国家重点

实验室专项经费管理办法》和课题任务计划书执行。

经费使用按实际需求预算，须按年度列出经费使用计划，按照“年

度预算、年度执行”的原则进行使用。当年结题的课题经费年度结算

日为 11月 30日（以发票时间为准），当年不结题的课题经费年度结

算日为 12月 31日，在年度结算日前需将相关经费使用票据提交实验

室办公室，逾期不予受理。执行年度内的未执行经费，以及课题期满

之日起的结余经费，将由实验室自动收回，不再执行。

课题经费只能用于与相关研究工作直接有关的经费支出。经费按

大类预算，原则上不允许调整，同一大类下科目之间可以自由调配。



具体支出额度比例规定如下：

用于研究的直接费用不低于 50%，差旅和会议费不超过 30%，劳

务费（仅限研究生三助酬金和博士后补贴）不超过 10%，仪器与设备

经费不超过 20%（仅限于购置小型仪器设备，单笔支出金额不超过 5

万）。

实验室室务委员会负责监督自主课题经费的预算执行情况，并按

季度公布。

自主课题的所有支出由实验室办公室进行报销，支出标准依照

《同济大学关于科研和“四技”项目经费支出的若干管理规定》最新

标准执行。课题负责人需整理、审核相关经费支出的票据并签字，提

交至实验室办公室，由科研秘书进行初步审核。符合自主课题经费预

算和财务报销要求，并通过初审的票据方可报销。

在课题预算内实报实销，超出部分由课题负责人自理。对于严重

违反财务等相关管理规定的，实验室将取消该课题。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自发文之日起施

行。


